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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換學生抵臺前

2. 學校聯繫交換學生告知來臺事宜[含完成
2劑疫苗接種(嬌生得單劑) 、登機注意事

項等]，並調查其來臺相關資訊
(倘學生經醫院評估身體狀況不宜施打疫苗

者，請於名冊備註欄說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引進之
111學年度交換學生

8. 交換學生抵臺

3.學校填報相關表冊，彙整後函報本部國
教署申請入境(副知地方政府)

5. 學校聯繫獲核定入境之交換學生前往駐
外館處辦理註記FS之特別入境許可簽證

7. 學校通知獲核定之交換學生準備入境報
到程序暨注意事項

A. 由學校提醒交換學生登
機前應：

a. 檢具2劑疫苗接種證
明(嬌生得單劑)

b. 完成電子「入境檢疫
系統」線上申報

c. 提供校內雙語檢疫文
宣及衛教影片

d. 告知交換學生欲辦理
外僑居留證者可待抵
臺檢疫期滿後辦理

B. 學校應確認檢疫場所並
協助備妥防疫用品

C. 學校應確認交換學生機
場報到動線及流程

4.本部國教署彙整並核定預定入境之交換
學生名冊，函知駐外館處 (副知領務局、
移民署、地方政府及學校)，可受理入境人

員辦理簽證

所稱交換學生：係指符合外
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經各
教育主管機關核准招收之無
學籍來臺短期研習外國交換
學生

6. 學校確認獲核定入境人員航班資訊（請
事先洽妥防疫場所，優先防疫旅館），於
最早航班起飛前7天填妥名冊並函報本部

國教署核准

A. 考量集中檢疫所量能，
建議入境者優先「入住
防疫旅館」，完成相關
檢疫事宜

B. 若交換學生選擇入住防
疫旅館，學校須指派專
人於其入住前後掌握動
向並於線上待命即時聯
繫

111.8.16更新



1. 交換學生抵臺後

2.出示手機「入境檢疫系統」憑證畫面通關，並告知學校
專人已入境或由學校專人主動聯繫

11.學校協助交換學生到校辦理報到事宜

5.1. 交換學生須每日測量體溫及自主回報健康情形
5.2.學校專責人員須每日關懷交換學生健康狀況，每日至防疫追蹤

系統填報學生健康情形

入境採檢

4.搭乘防疫車輛或專人接送前往防疫旅館
(倘安排乘坐防疫車輛，學校須指派專人

待命即時掌握交換學生動向)

入住防疫旅館

3.採深喉唾液進
行PCR檢測

6.檢疫期間是
否有發燒或急
性呼吸道症狀

是否

7.1.完成3天檢疫
7.2.使用家用抗
原快篩試劑

10.1.進行4天自主防疫
(期間不得入班上課)

8.通過視訊診療
經醫事人員確認

9. 進行居家照
護或隔離治療
(7天隔離/治
療+7天自主
健康管理)

確診

學校應持續追蹤並
注意確診人員治療
期間之簽證效期問
題，應協助接洽移
民署個案處理

陽性

陰性

非確診

如人員快篩結果為
陰性，仍須留意身
體不適情形，並於
必要時依指示就醫

同一地點
備註：自111年9月1日(表定
航班來臺時間)起得於符合1
人1室之地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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